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智強，鑑於在臺陸籍配偶雖已具我國國籍並具公職參選資格，卻仍因內政部援引《國籍法》而遭解職，顯示現行制度對國人參政權保障顯有不足之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鑑於在臺陸配雖已具我國國籍，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合法登記參選公職，惟日前內政部以違反《國籍法》為由，逕行解職已合法當選並就任之民意代表。
根據《國籍法》第二十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又查，陸委會112年發表有關雙重國籍任公職疑義新聞稿指稱，國籍應為客觀事實，並不以我國是否承認為判斷標準，似是將大陸地區人民視為擁有「外國國籍」，並稱國籍法第二十條第四款無除外規定。然，國籍法之明文規定乃為放棄國籍一詞，觀我國憲法之精神，兩岸人民僅區分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內政部擴張國籍法之適用此舉恐有違憲法精神。

另，內政部於2025年10月預告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增列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應包括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與領用大陸地區護照，及不具其他國家國籍之具結情形。施行細則僅為行政命令，倘內政部僅以修正細則以期完備現行法制不足之處，是否能因此排除《國籍法》之適用尚有疑慮；且觀預告修訂細則文字，內政部將大陸地區戶籍與護照另於其他國家國籍，亦可知其肯認大陸地區戶籍與其他國家國籍應做區別規定，卻又以違反《國籍法》為由，稱陸配放棄戶籍不等於放棄國籍，恐造成國人對法律適用之混淆。

內政部上開行政處分與法規錯誤適用，已引發關於陸籍配偶放棄戶籍是否等同放棄國籍及任職民意代表資格認定之憲法爭議，且攸關憲法所保障之參政權與平等權。2026適逢公職選舉，若相關認定標準持續模糊，將直接影響各該當選人之權益，內政部允應妥適在合憲與法制之範圍內明確釐清，避免行政擴權損及人民基本權益與維護中華民國憲政秩序。

請貴院督促內政部其職掌範圍，檢討現行法令適用爭議，針對上開疑義妥為說明，明確釋示有關陸籍配偶之國籍認定、就任公職資格標準，並完備現行法規不足，以符合法治原則與確保國人參政權之憲法保障。



